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暂行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搞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贯彻落实国家补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寄宿生生活费政策，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政策的通知》（湘财教[2007]71号）精神，切实减轻农民经济负担，保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寄宿生不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补助范围和对象界定

第一条   补助范围为全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含民办公助的百灵鸟）学校家庭贫困寄宿学生。

第二条   对象界定：建档立卡学生、低保家庭学生、孤残学生、本人或家人患重大疾病学生、家庭重大灾害或变故的学生、家庭无劳力、收入低下的学生，其中计生贫困家庭子女给予一定的优先优惠。
第三条   财政供养人员的家庭学生、比较富裕的家庭学生，不得纳入本补助范围。

第四条   家庭贫困寄宿学生的界定实行动态管理，每学期开学后对家庭贫困寄宿学生重新申报、复核、界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二、补助标准

第五条   家庭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小学每生每天补助4元，初中每生每天补助5元，学生每年在校天数均按250天计算，即：小学每生每期500元、初中每生每期625元。如上级部门对标准进行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执行。非寄宿生从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纳入补助范围，补助标准按照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的50%核定。

三、申报、审批程序

第六条  各校要加大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的宣传，认真负责地对本校贫困寄宿生情况进行调查和摸底。

第七条  家庭贫困寄宿生每学期核定一次，申请补助的学生一般在每学期开学初，由本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并填写《宁乡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申请表》（附表1）。

第八条
 乡镇中心学校、学校要分别成立“家庭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对申报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

第九条 
对审查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学校校务公示栏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一周。

第十条   经公示，无异议后，要求受助建档立卡学生其中提供家庭的“湖南省扶贫补贴明白折”（湖南省农村商业银行）账号复印件，要求非建档立卡学生提供家庭的湖南省惠农补贴明白折或粮食直补存折（宁乡农商银行）账号复印件，由学校填写《宁乡市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明细表》（附表2）一式二份，由校长签名，加盖学校公章，上报所在乡镇中心学校一份，学校自留一份。乡镇中心学校将全乡镇的补助花名册汇总后，用电子表以乡镇为单位上报市教育局审批、备案（电子表发至420485380@qq.com邮箱内）。
四、补助名额的分配

第十一条  上级补助人数按往年寄宿生人数的27%左右，如上级部门对指标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执行。

第十二条  教育局根据全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分布情况，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将资助名额分配到各学校（具体分配指标另行下达），适当向偏远山区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倾斜。

第十三条  待享受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人数指标数下达后，各中心学校和各学校务必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来确定实际受助对象，严禁按在校生人数平均分配救助名额到班、轮流补助或将贫困学生人为集中在某个年级段的做法。

五、资金来源及管理

第十四条  经费来源为中央与地方财政按5︰5的比例分担，地方承担部分为省与县按7︰3的比例分担。

第十五条  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截留、挪用、滞留。

第十六条 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发放将通过市乡财局一卡通系统发放到学生提供的“湖南省扶贫补贴明白折” 或湖南省惠农补贴明白折(粮食直补存折)上，不发放现金或抵缴其他费用。

第十七条市教育局每学期将组织检查，对违规操作的单位，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宁乡市教育局计财科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二三年四月

建档立卡学生发放存折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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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档立卡学生发放存折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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